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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無   效： 擦刮挖補塗改、鉛筆

書寫、墨跡不勻。 

9. 外   文：應翻中文。 

10. 外   幣： 應折新台幣即註明

折合率。 

11. 廣告或印刷：附樣本或樣張。 

12. 旅   費：附旅費報告表。 

2. 印   章：公司行號正式印章。 

3. 地   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 

4. 採購品單位：儘可能用標準制。 

5. 金   額：單價、總額（需相符）。

6. 用   途：詳細具體。 

13. 餐   費：附名單。 

 

附件六

 

 

臺北市政府文化局 

 

電影製作補助案 

 

申請履約保證金返還表 

 

 

申請公司：  

計畫名稱： 

 

文化局收件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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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政府文化局補助電影製作案 

申請履約保證金返還表 

電影企劃案名稱  

申請公司  負責人  

地   址  

聯 絡 人  
電話

手機
 傳真  

E-mail  

影片長度 
 

分鐘
影片屬性 

□劇情片   □紀錄片      

□動畫     □其他 

工作人員姓名 

導演                編劇                   製片 

 

男主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女主角 

 

自製/合製 
□自製                 

□合製  合製公司： 

影片製作結案日期 中華民國   年   月   日 北市文化藝術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同意 

宣傳及發行總費用  

國內票房總金額 新 台 幣          萬 元 整

國內版權總金額 新 台 幣          萬 元 整

國外票房總金額  

國外版權總金額  

國內發行及版權販

賣情形 

上映戲院：           家 

上映天數共：             天 

版權販賣範圍： 

□ DVD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有線電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網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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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發行及版權販

賣情形 

海外發行國家： 

版權販賣範圍： 

□ DVD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有線電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網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入圍或獲得國內外

影展獎項成績 

 

 

 

對臺北城市意象推

廣之效益及回饋計

畫執行情形 

回饋計畫執行情形請依原企劃書所載條列說明。 

對臺北城市意象推廣效益若有簡報資料請後附。 

 

 

 

 

★附件：簡報及發行證明文件請以Ａ4格式影印左側裝訂於後 

 

領       據 

茲收到臺北市政府文化局返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影製作案履

約保證金共計新臺幣   佰  拾  萬  仟  佰  拾  元整(金額

大寫)，業經收訖立據為憑。 

      此致 

臺北市政府文化局 

 

  具領單位：         ﹙簽章﹚統一編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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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地址：    

  負責人：          ﹙簽章﹚身分證字號： 

  戶籍住址： 

  經手人：          ﹙簽章﹚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年     月      日

 

［請詳填以下資料，以利本局歸檔及撥款］ 

本局補助函號：中華民國    年   月   日 北市文化藝術字第             號 

聯絡人姓名：         聯絡人電話：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聯絡人地址： 

【撥款帳戶資料】＜為避免錯誤請註明金融機構的分行、分社、支庫或辦事處之詳細名稱＞ 

金融機構名稱： 

戶名： 

帳號： 

 （備註：請務必檢附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乙份，供撥款之用） 

 

 

政 令 

 

臺北市政府文化局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4 年 9月 22日 


